
廉江市财政局2017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的规定，现公布廉江市财政局(以下简称市财政局)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期间政府信息公开情况。
一、概述
2017年度，市财政局全面贯彻落实《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要求，结合财政工作实际，坚持以公开为常态、不公开为例外，进一步完善公开办事制度，不断提高办事透明度，自觉接受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，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运行正常，政府信息公开咨询、申请以及答复工作均顺利开展。
(一)主动做好市委、市政府重大决策部署落实情况公开。2017年，市财政局紧紧围绕市委、市政府中心工作，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，紧紧围绕“交通基础设施建设、产业园区提质增效、城市扩容提质”三大抓手，认真做好财政促进经济稳定增长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、深化财政改革、清理盘活财政存量资金等重点工作落实方面的信息公开。
（二）全力做好由市财政局牵头的重点领域信息公开工作。
1.推进预决算信息公开。按照《预算法》规定及时公开2016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、2016财政决算情况、2017年预算安排情况。同时，及时批复本级各部门的部门决算，指导本级部门及时开展部门决算信息公开工作。截至2017年底，有74个市直单位和全部镇街公开了2016年部门预决算信息，有73个市直单位和全部镇街公开了2017年部门预算信息。
2.推进本级“三公”经费公开。对全市“三公”经费在政府门户网站和财政局集约网站公开，并积极督促市直各部门公开本部门的“三公”经费信息。
3.推进政府采购信息公开。按照“一落实、两全面、三监管”的原则，继续完善覆盖政府采购全流程的政府采购信息公开机制，在全市范围内全面推广实施“广东省电子政府采购交易管理平台”。2017年，通过广东省电子政府采购管理交易平台发布政府采购公开信息，其中政府采购计划1365条。
(三)认真做好政务服务体系建设工作。2017年，市财政局12345市民热线收转网友的来信，均按规定妥善处理并及时反馈，办结率达100%。
二、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情况
市财政局在推进全市财政信息公开工作的同时，通过政府网站、财政局网站、财政信息、文件等多种渠道主动公开信息。2017年在市财政局网站发布政府信息80多条，其中:财政新闻类信息19条，政府规章类信息5条，业务类信息30余条，财政公告类信息4条；在财政部网站广东财政新闻联播栏目公开新闻信息5条。此外，通过廉江电视台、廉江新闻报等媒体和政务公开栏主动公开本局的政府信息　
三、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及咨询受理情况
2017年，市财政局共受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1宗，接受政府信息公开方面的咨询100余人次，已全部按规定予以处理和答复。
四、政府信息公开相关费用情况
市财政局未因依申请公开收取或减免费用的情况。
五、申请行政复议和提起行政诉讼情况
市财政局未发生针对本部门有关信息公开事务的行政复议案、行政诉讼案和有关的申诉案。
 六、存在的问题和改进措施。2017年，我局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得到扎实推进，但仍存在部分信息公开不够全面、不够及时、主动公开力度不够、信息公开工作协调机制不健全、公开效率偏低等问题。2018年，我局将按照上级有关文件的要求，进一步强化信息公开工作，努力推动阳光财政建设。
　(一)加大政府信息公开力度。进一步完善我局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制，加大主动公开工作力度，推进决策公开、执行公开、管理公开、服务公开和结果公开体系建设，促进我局政务公开制度化、规范化、科学化。
　　(二)加大预决算信息公开力度。按照“公开是原则，不公开是例外”的要求，全面推进预决算信息公开，进一步细化规范部门预决算公开信息，切实加强部门预决算和“三公”经费信息公开工作。
　　(三)完善信息公开载体。充分发挥政府门户网站和本局集约网信息公开平台作用，改进本局网站栏目设置，注重更新频率，提高公开效率；加强信息采集和发布，严格按照网站考核规定做好定期更新工作。
